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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業依據

    本局依據臺北市績優運動選手訓練補助金發給辦法及本市市政白皮書

    提升市民運動風氣執行政策之 U-Sport  臺北樂運動計畫，辦理補助

    金發給或活動申請業務。

五、作業範圍及連結方式

（一）本局所需戶役政資料範圍含括臺北市政府民政局（以下簡稱提供機

      關）之戶役政資料。

（二）本局查調戶役政資料之連結作業方式及使用計畫。

      1.審查受補助選手所需之戶役政資料以連結介面（檔案傳輸）辦理

        。

      2.審查民眾是否符合活動資格所需之戶役政資料，採戶役政資訊網

        站服務應用程式介面（線上資料查詢）辦理，民眾於 U-Sport

        臺北樂運動應用程式申請後，系統自動觸發以民眾戶籍及生日，

        確認是否符合活動資格。

      3.本局戶籍資料之使用計畫詳附件 1、2 。

六、作業人員及作業程序

（一）作業人員

      1.申請單位：戶役政資料申請及使用單位。

      2.委辦機構或廠商（下稱執行廠商）：係本局委託辦理系統功能規

        劃、開發、維運，以及進行戶役政資訊網站服務應用程式介面連

        結測試之廠商。

（二）作業程序

      1.申請單位因業務需求須申請戶役政資料時，申請單位視個案情形

        簽會政風室，並簽奉核准始得行文至提供機關，進行申請作業。

      2.本局以檔案傳輸方式取得戶役政資料後，申請單位承辦人應進行



        申請資料筆數之比對，並記錄於登記表（如附件 3）；以線上資

        料查詢取得戶役政資料後，申請單位承辦人應每月統計申請資料

        筆數，並紀錄於登記表（如附件 3）。

      3.案件辦理完畢確定無需留存戶役政資料時，申請單位承辦人辦理

        戶役政資料銷毀須簽報單位主管核可，並由政風人員及資訊人員

        會同監督，始可銷毀並作成銷毀紀錄表（如附件 4），銷毀程序

        完成後，應函知提供機關，並檢附佐證資料。

七、稽核措施

（一）內部稽核

      1.申請單位應置專人負責建立申請戶役政資料清冊供稽核使用。

      2.政風人員及資訊人員辦理稽核業務時，受稽核單位應配合提供查

        核資料，稽核結果作成稽核紀錄表（如附件 5）。

      3.稽核業務應每半年辦理一次。

（二）外部稽核

      政風人員、資訊人員以及申請單位應每半年辦理一次執行廠商之稽

      核作業，並依據本局執行廠商進行戶役政資訊串接資訊安全稽核紀

      錄表（附件 6）製作成稽核紀錄。發現有異常狀況者，本局應要求

      執行廠商限期提出說明或改善措施，執行廠商應配合辦理。

八、資料安全管制

（一）申請戶役政資料，限於承辦業務範圍內，有助於承辦業務目的之達

      成，且有使用之必要為限。

（二）自提供機關取得之戶役政資料使用期限及銷毀期限為二年。

（三）查詢紀錄、銷毀紀錄及稽核紀錄須保留五年。

（四）戶役政資料禁止提供非業務權責人員或非稽核人員閱覽及使用。

（五）申請單位承辦人及單位主管異動時，應於異動後通知提供機關。

（六）U-Sport 臺北樂運動計畫之執行廠商應受管制措施：

      1.專責人員應簽署保密同意書或保密切結書（如附件 7）。

      2.執行廠商除專責人員外，禁止開放其他人員使用系統。

      3.執行廠商應紀錄每次資料查詢日期、時間及筆數且紀錄須保留五

        年。



九、違反規定之責任

（一）對於取得資料之處理及利用，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致當事人

      權益受損者，本局依同法辦理損害賠償。

（二）意圖營利或無故洩漏個人資料，或違法及重大不當行為，依法負民

      事及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刑事責任，並由本局議處。

（三）管理者未善盡管理之責，致戶役政資料遭不當使用，應由本局議處

      。

（四）執行廠商於執行本局專案計畫應負資安要求與罰則，依本局與執行

      廠商簽訂建置維護契約之資通安全責任與罰責辦理。

（五）如有違反其他法律規定，並依其規定追究責任。


